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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强化流动摊贩管理，整治占道经营行为，以提升市容秩序、保障民生需求为核心，推动流动商贩规范化经营，实现“市容整洁有序、民生服务便利”的双赢目标。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导则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浑南区设置流动商贩疏导区的相关工作，包括疏导区设点、日常运行管理和撤销等。
二、设置原则
（一）选址基本原则
按照“四不原则”，即：不影响通行、不占压盲道、不露天烧烤、不垃圾落地，因地制宜，适度引导流动商贩和沿街商户规范经营。充分利用闲置场地，引导入场经营。结合时令蔬菜上市、生活必需品售卖需求，在满足管理条件的前提下，在背街小巷人行道可设置疏导区，按时撤市并恢复卫生环境秩序。
（二）禁止设置区域
1.主次干道、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景区景点沿线及周边；
2.城市核心商业区、中央商务区、学校、幼儿园、交通枢纽、地铁口、城市广场、公园等门前或周边50米范围内；
3.占压盲道、消防通道或应急救援通道的区域；
（三）优先设置区域
1.背街小巷人行道：宽度≥4米（设置后行人通行宽度≥2米）；
2.闲置场地；
3.非重点支路巷路：人流集中但不影响主干道通行的居民区周边支路；
4.“潮汐式”疏导区：居民区附近时段性人流密集的背街小巷（如早、中、晚高峰人流集中区）。
（四）疏导区分类
疏导区设置可分两类：一类为全时段疏导区，此类疏导区聚焦15分钟便民生活圈、占道商贩聚集区，在居民聚集度高、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小区周边，进行布局，以便民和消化原有占道商贩为目标，打造民生服务场景；另一类为“潮汐式”疏导区，避开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主出入口，选择背街小巷，限定时段进行设置，实现“还路于民”与“保就业促消费”动态平衡。
三、管理规范
按照“一域一策”的原则，明确疏导区的经营范围、运行时间、营业规范要求、监管制度，并建立退出机制。
（一）区域设置要求
1.明确疏导区设置区域范围，确定经营边界和摊位大小。疏导区设置不得跨越盲道，确保行人通行宽度≥2米。
2.疏导区运行时间根据分类设定，全时段疏导区根据所属地区需求，自行设定经营时间；“潮汐式”疏导区可分三个时段进行运行，一是上午4时至8时，二是中午11时30分至13时，三是晚间17时至22时，具体运行时间街道办事处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。
（二）经营行为规范
1.商户准入要求
流动商贩需向街道办事处提交申请，签订《规范经营承诺书》，明确“承诺安全经营，不露天烧烤、不超范围经营、不遗留垃圾”等责任，经审核通过后进入疏导区经营。
2.日常经营要求
（1）禁止使用喇叭招揽顾客；
（2）自备垃圾收纳容器，经营期间随时清理摊位周边垃圾；
（3）“潮汐式”疏导区结束后，需立即撤离并清扫地面（确保地面无油污、无杂物）。
3.违规处理及退出机制
对经营业户采取首次违规口头警告+限期整改；二次违规暂停经营资格3天；三次违规取消疏导区经营资格。对取消疏导区经营资格的业户，6个月内不允许再次进入疏导区经营。
四、相关要求
各部门要按照“街道吹哨，部门报到”原则，按照各自职责，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开展疏导区管理工作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。
1.区城管局要做好疏导区以外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清运及保洁工作，保障周边环境整洁，与疏导区内环境卫生管理形成有效衔接，并做好街道办事处疏导区备案工作。
2.区执法分局要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疏导区选址及日常管理工作。利用“柔性执法”场景对多次记录、屡教不改，严重影响市容环境的，依法依规开展执法处罚工作。
3.区市场监管局要做好疏导区内食品摊贩的日常监管，定期快速抽检食用农产品，严把食品安全关；同时监督明码标价执行情况，规范计量器具使用，严厉查处哄抬物价、短斤缺两等违法行为。
4.街道办事处牵头做好疏导区选址、审批、日常运行管理、安全生产、撤销、信访稳定等工作；及时将审批的疏导区报送至区城管局备案；对符合条件的可引入第三方进行市场化运作。

